
附件2：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至附录4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企业资格条件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资格；

2.为加油机生产厂家或其合法的经销代理商。


注：1.投标人应根据投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2.如生产厂家自行投标，则不可授权经销商同时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如生产厂家不参与投标，则可授权一个经销代理商参加投标，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 务 要 求

	1.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不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

2.近三个年度的年平均营业总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


注：1营运资金按最新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意见（报告）计算。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2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 绩 要 求

	近三年内，投标人完成加油机供应至少 2 个合同（如投标人为经销代理商，则至少有一个供应合同是唯一授权加油机品牌业绩），其中至少有一个合同加油机销售金额不少于50万元。



注：1、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3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料。

3、近三年是指：2022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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